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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安耀羣
電話：05-2254321#101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12010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青字第11453411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4SA45473_1_27135021197.pdf、114SA45473_2_27135021197.pdf、

114SA45473_3_27135021197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青年發展署(下稱青發署)辦理「2026全球青年

趨勢論壇」中、英文版活動報名簡章各1份，請協助宣

傳，並鼓勵所屬符合資格之青年學生及同仁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4年10月21日臺教青署學字第

1142312520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促進青年國際交流及合作，旨揭論壇訂於115年1月3日至

4日舉辦，請協助公告並轉知相關所屬，鼓勵對國際參與及

青年發展議題有興趣、且具良好英語溝通能力之青年或具

在臺就學學籍之國際青年報名參加。

三、檢附活動報名簡章如附件，相關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115年1月3日(六)至4日(日)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格萊天漾大飯店（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

號）。

(三)論壇主題：以「永續新動力：青年 × 綠領 × 行動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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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主軸議題，並以「青年永續行動」、「綠色經濟暨綠

領人才」為子議題進行交流討論。

(四)參與對象：

１、「具中華民國國籍」之臺灣青年：18-35歲（限民國80

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間出生者），且具良好英語

溝通能力者。旨揭論壇採全英語環境，須具備全民英

語能力檢定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

格。

２、「具在臺就學學籍」之國際青年，18-35歲（限西元

199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間出生者），且具良

好英語溝通能力者，須檢具現就讀臺灣大專院校學籍

證明 （如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）以茲證明。

３、參與青年須關注論壇議題（參考附件二）並積極參與

討論交流。本年預計招募110名正取、30名備取（可視

情形增加備取人數）。

４、經濟弱勢家庭學生（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）若無上

述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文件，得以最近1年學校英語課成

績單證明及英語老師推薦函替代上述同等級英檢證

明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方式，於青發署iYouth青年國際

圓夢平臺線上報名系統（https://iyouth.youthhub.

tw）填寫報名資料，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14年11月14日

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截止。

四、檢送青發署來文及中、英文簡章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嘉大附小)(本府社會處除外)、本市各公私立高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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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職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、本府社會處勞資及勞動條件科、本府社會處救助及身障福利科、本

府社會處長青及社會行政科、本府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、本府社會處社會安
全網小組、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（均含附件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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